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一標：新北市淡水區天生段 1529 地號    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

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一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二標：新北市林口區麗林段 179 地號    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

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二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三標：新北市林口區新林段 797 地號市

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

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三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四標：新北市林口區建林段 820 地號市

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

分 行 支 票 號 碼 ：             ， 新 臺 幣                

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四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五標：新北市林口區麗林段 493 地號市

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

分 行 支 票 號 碼 ：             ， 新 臺 幣                

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五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六標：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98

地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

行(郵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，新臺

幣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六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七標：新北市新莊區副都心段一小段 169

地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

行(郵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，新臺

幣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七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八標：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722

地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

行(郵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，新臺

幣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八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九標：新北市三重區仁信段 27地號市有

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

分 行 支 票 號 碼 ：             ， 新 臺 幣                

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九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標：新北市石門區老梅段公地小段

4-372 地號市有非公用不動產 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

銀行(郵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，新

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一標：新北市汐止區力行街 12 巷 3

號、5號、1弄 1號等 3 筆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

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

碼：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一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二標：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 97號之 1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銀行(郵

局)      分行支票號碼：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

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標號十二 

用印 

用印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三標：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 97號之 2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 銀行

( 郵 局 )      分 行 支 票 號

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三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四標：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 97號之 3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 銀行

( 郵 局 )      分 行 支 票 號

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四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五標：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 97號之 5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 銀行

( 郵 局 )      分 行 支 票 號

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五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六標：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 97號之 6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 銀行

( 郵 局 )      分 行 支 票 號

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六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七標：新北市中和區和平街 97號之 7

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 銀行

( 郵 局 )      分 行 支 票 號

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七 



委託代理領回未得標之押標金授權書 

 

    本人(公司)茲授權          ，代理本人(公司)

參與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108 年度第 4 次標租市有非公

用不動產，第十八標：新北市三重區忠孝路 3 段 50

巷 64 號 3 樓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案，領回             

銀 行 ( 郵 局 )      分 行 支 票 號

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新臺幣 

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    此致 

新北市政府財政局 

 

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/法人統一編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被授權人（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(地)址：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用印 

用印 

標號十八 


